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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北市政府性別平等委員會分工小組 

健康、醫療與照顧組第 113 年第 1 次會議紀錄 

壹、 日期：中華民國 113 年 3月 7日(星期四)下午 2時。 

貳、 地點：本局第一行政大樓 203會議室。 

參、 主席：林副局長美娜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肆、 出列席人員：如簽到表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紀錄：傅映瑄 

伍、 確認上次會議紀錄：同意備查。 

陸、 上次會議決議事項辦理情形追蹤：共 2案。 

序

號 

列管案由 決議事項 主辦 

單位 

辦理情形 完

成 

日

期 

列管 

建議 

1 

有 關 健

康、醫療

與 照 顧

組113年

跨 局 處

性 平 工

作 計 畫

規劃 

議題一「多元性別就醫

及照護友善措施」：建

議於辦理教育訓練課

程或規劃以工作坊的

模式進行時，增加實例

情境題等相關案例進

行研討。 

衛生局
醫事科 

業依委員建議調整訓練課程內

容，以加強醫護人員元性別概念為

主題，擬於本年度辦理 4場次講座

或工作坊，並增加實例情境題列入

課程研討。 

已 

完 

成 

建議解

除列管 

議題二「多元性別性健

康宣導」：建議於本次

會議結束後至本府性

別平等委員會召開

前，召開本分工小組會

後會，針對此議題參與

局處可推動之工作內

容進行研商討論，並請

專家學者參與提供專

業建議。 

衛生局
人事室 

業於 112年 11月 8日下午邀集觀旅

局、青年局、民政局、警察局、教

育局及陳保仁委員（共 14人），由

本局陳專門委員玉澤主持召開健

康、醫療與照顧組 113年跨局處推

動性平工作議題研商會議，討論結

論摘要如下，並依決議修正 113年

度「多元性別性健康宣導」規劃： 

⚫ 與觀旅局及青年局合作，於各類

大型活動中宣導衛生觀念同時

帶入多元性別之性病防治。 

⚫ 參考衛福部或疾管署資料調修

針對各場域之宣導教材。 

⚫ 教育訓練部分協請人事處將多

元性別觀念相關課程納入公務

人員必修課程。 

2 

有 關 新

北 市 性

別 平 等

政 策 方

針 健 康

請社會局補充 6-1「月

經平權三部曲」提供多

元性生理用品部分等

相關文字說明。 

社會局 社會局於 112年 11月 9日以電子郵

件回復修正 6-1「月經平權三部曲」

服務內容文字說明如下： 

⚫ 宣導講座：結合公所於社區、

已 

完 

成 

建議解

除列管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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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席裁示：2案均解除列管。 

 

柒、 報告案： 

案 由 一：健康醫療與照顧組 112年跨局處推動性平工作計畫 1至 12月執行成

果報告。 

說    明： 

一、 依據新北市政府 112年 11月 10日新北府社綜字第 1122230167號函頒

之行事曆建議研商議案事項辦理。 

二、 本分工小組 112年跨局處推動性平工作有 2大議題： 

議題一「多元性別就醫及照護友善措施」 

(醫管科主責、衛企科及秘書室協辦，所屬市立聯合醫院(示範醫

院)、所屬八里區衛生所(示範衛生所)；參與局處：環保局)。 

議題二「多元性別性健康宣導」 

(疾管科主責；參與局處：教育局、民政局、警察局、觀旅局、

青年局)。 

三、 請醫管科及疾管科簡報，並請聯合醫院補充。 

四、 本案如審議通過，擬將資料提報社會局。 

決    議：同意備查，另建議可參考國際趨勢與時俱進，將探討醫療體系如何

落實性別主流化納入醫事人員訓練內容，並同時請人事室列入本局

教育訓練。 

 

案 由 二：新北市性別平等政策方針健康醫療與照顧組 112年辦理情形。 

說    明： 

一、 依據新北市政府 112年 11月 10日新北府社綜字第 1122230167號函頒

之行事曆建議研商議案事項辦理。 

二、 新北市性別平等政策方針健康、醫療與照顧部分總計有 10 項工作重

點，經彙整衛生局、原住民族行政局(下稱原民局)、教育局、社會局、

醫 療 與

照 顧 組

113年規

劃情形。 

學校、鄰里長、宮廟辦理宣導

講座，除認識月經議題及多元

生理用品(如月亮杯、月亮碟

片、月亮褲等)，亦融入不同階

段女性身心理健康議題(初

經、子宮、婦科、生產、坐月

子、更年期等)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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勞工局等 5個機關回復之 112年執行成果，總計填具 38項工作計畫或

方案，除其中 5項為一般行政業務聯絡未有支出預算故未編列預算外，

執行率達 8成者計有 29項，未達 8成者計有下列 4項： 

(一) 6-1【中老年心約定成長團體課程】(教育局家庭教育中心) 112 年

預算 13萬 2,000元，實際預算執行 6萬元，執行率 45%，因學校端

課程場所減少，故執行率未達 80%。 

(二) 6-1【社區動健康推動計畫】(社會局老人福利科) 112 年預算 350

萬元，實際預算執行 237 萬 2,650 元，執行率 68%，為精進種子教

師教學的品質，112年度以回訓課程為主，降低培訓新人才開班數，

故執行率下降。 

(三) 6-4【多元性別勞動權益宣導計畫】(勞工局就業安全科及勞動檢查

處) 112 年預算 34萬 7,650 元，實際預算執行 27萬 4,344元，執

行率 78.91%，執行場次較預期目標低，係因 112 年 Me too 事件，

事業單位報名宣導團課程多選擇性騷擾防治課程。 

(四) 6-7【高照顧負荷家庭緊急安心喘息服務計畫】(社會局社會工作科) 

112 年預算 120 萬 5,000 元，此計畫係由社福中心及身障家資中心

評估針對有需求之家庭提出申請，因 112年無申請案件，故執行率

0%。 

三、 本案如審議通過，擬將資料提報社會局。 

委員發言： 

委員顏玉如： 

孕產婦身心健康促進之策略相關流程建議可提前於孕期或產檢時提

供相關資源，以及提供支持團體以外之多元管道。 

委員許秀雯： 

有關【多元性別勞動權益宣導計畫】，建議課程內容融入多元性別相

關議題，同時聚焦於勞工身心福祉提升，針對企業如何將性騷擾申訴

人轉介醫療或心理諮商服務融入性騷擾調查等相關案例論述，作為宣

導題材，以提高計畫與指標內身心健康福祉之關聯性。 

袁慧文代表： 

建議後續執行成果資料質(成效分析)與量(數據或經費執行)並重；關

於社會局【高照顧負荷家庭緊急安心喘息服務計畫】112 年度未有申

請案件導致執行率為 0%部分，建議社會局可與衛生局家照據點合作。 

陳玉澤性別聯絡人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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由於現行長照制度計畫緣故，家庭照顧者計畫屬衛生局執行，其中會

有非屬長照 2.0個案但仍需服務之對象，剛好符合高照顧負荷計畫裡

之資源，若社會局後續此計畫有延續可與衛生局討論如何完善 2計畫

轉介機制。 

決    議：同意備查，並請衛生局心理衛生科補充【孕產婦家庭心理健康促進

及憂鬱關懷服務】112年度篩檢執行成果及轉介服務執行成果；另關

於勞工局【多元性別勞動權益宣導計畫】課程內容建議依委員建議

進行參酌調整。 

 

案 由 三：2023新北市 CEDAW城市報告與實務對話研討會建議內容辦理情形。 

說    明： 

一、 依據新北市政府 113 年 2 月 29 日新北府社綜字第 1130363100 號函辦

理。 

二、 針對 2023新北市 CEDAW城市報告與實務對話研討會之回應人建議，本

局相關權責科室之辦理情形如下： 
序

號 
回應人 建議內容 

權管 

局處 
辦理情形 

1 

袁慧文 

偏鄉婦女的醫療需

求，除醫療資源之

外，應該還有其他部

分。 

衛生局 ⚫ 衛生局健康管理科：健管科提供子抹車、乳攝車及

糖尿病防治車於偏鄉服務。 

⚫ 衛生局醫事管理科：本市提供醫療資源包含偏遠地

區巡迴醫療服務、偏遠地區緊急醫療服務及建構偏

鄉遠距醫療等 3項。 

2 女性自殺通報及憂

鬱篩檢中高危多，建

議可進一步了解大

部分原因，對症進行

預防。 

衛生局 一、 依據相關文顯資料顯示，因為有懷孕、生產、月

經、及更年期的生物性別差異，再加上社會不同

的角色期待壓力或個性心理表現，產生的憂鬱焦

慮症比例、類別、或症狀，可能和男性造成不小

差異（衛生福利部、臺灣自殺防治學會全國自殺

防治中心，2018）。WHO亦指出全球約有 2.8 億人

患有憂鬱症，其中女性憂鬱症的發生率比男性高

約 50%，且在全球範圍內，超過 10% 的孕婦和剛

分 娩 的 婦 女 患 有 憂 鬱 症

(WHO/Newsroom/Factsheets/Detail/Depressive 

disorder (depression)）。 

二、 分析 110-112 年憂鬱篩檢中高危個案追蹤數據，

中高危女性個案心理問題類型前三名分別為「憂

鬱」、「婚姻與家庭」、「親職教養」；110-112 年女

性自殺通報原因則以「精神健康/物質濫用」、「情

感/人際關係」為主。顯見女性長期被賦予家庭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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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照顧者之期待，家庭互動狀態易為困擾女性之

因素之一。然自殺死亡人數則以男性多於女性，

可能受性別刻板印象及民情風俗影響，使大部分

男性較難將壓力說出口也未及時求助，選擇使用

高致命性的方式結束生命。 

三、 為增加民眾心理健康識能，本市不分性別全面性

提供心理健康促進服務，呼籲民眾關心自己及他

人的心理健康，必要時積極尋求專業精神醫療協

助。另針對不同特殊階段（產後、更年期）的女

性加強關懷照護，如辦理孕產婦心理支持團體及

正向教養衛教活動，並結合醫療院所、衛生所、

產後護理機構及托育單位執行憂鬱篩檢，提供高

危個案追蹤關懷。針對中高齡婦女，本市結合跨

局處辦理「超熟女再進化」課程，亦加強女性長

者憂鬱篩檢，以促進其身心健康。 

3 出生率低除晚婚晚

育之外，不婚不育的

婦女越來越多才是

關鍵，除積極協助婦

女健康生育之外建

議還可以提出促進

婦女婚育的措施。 

衛生局 為積極協助婦女健康生育，本市提供婚後孕前健康檢

查、孕期產檢、高風險孕產婦追蹤關懷服務，以降低

孕期風險及並促進新生兒健康。另本建議內容提及不

婚不育為關鍵問題，建議提出促進婦女婚育措施，事

涉其他局處，建請納相關權管局處。 

4 新北市針對長者的

照顧，可以區分為健

康、亞健康、失能等

提供不同措施，分析

起 來 會 比 較 有 系

統。其中家庭照顧者

超過 70%以上是女

性，除了量的統計之

外，建議可以多呈現

質的分析。 

衛生局 家庭照顧者支持服務係以長照服務對象之家庭照顧者

為服務對象，並提供電話關懷及訪視、照顧技巧訓練

課程、照顧者支持/互助團體、照顧者自我健康管理團

體、到宅照顧技巧指導及個別心理輔導、社會暨心理

評估與處置及諮商服務等服務等 6 大支持服務項目，

有關前述各項服務質的分析均要求本市家照據點於年

度成果報告中呈現。 

5 新北市的失能者臨

托服務，有長照巷弄

站、銀髮俱樂部等都

有提供但是服務量

卻很低，建議可以多

加宣傳擴大服務量。 

衛生局 

社會局 

⚫ 衛生局： 

一、 查全國巷弄長照站喘息服務(下稱巷弄站喘息)

使用率普遍偏低，112 年本市巷弄長照站喘息服

務人數為 97人，已達全國第二。 

二、 巷弄站喘息服務對象需經評估達失能等級第 2至

第 8級之民眾，服務提供單位資格除醫事 C外亦

包含社照 C及原民 C等單位，且需配置照顧服務

員人力方可特約及提供喘息服務，故非所有據點

都符合特約喘息服務資格且據點服務對象主要

為健康及亞健康之長者，少部分為失能者，每一

據點照顧服務員 1 人約需照顧 10 名以上長者，

又巷弄站場地空間亦受收容人數之限制，喘息服



                   6 
 

務個案照顧程度與巷弄站長輩不同，故喘息服務

量能有限，然喘息服務非僅有巷弄長照站喘息可

選擇，本市 29區皆有服務單位可提供喘息服務。 

三、 承上，民眾有多元喘息項目如居家喘息、機構喘

息、日照喘息、巷弄站喘息及夜間喘息服務，查

本市 112年喘息服務以居家喘息及機構喘息為大

宗(居家喘息佔 76.5%、機構喘息 14.6%、日照喘

息 8.3%、巷弄站喘息 0.5%、夜間喘息 0.1%)，民

眾可依其需求及意願選擇喘息服務項目。 

四、 為提升民眾對巷弄站喘息服務之瞭解，除透過媒

體(FACEBOOK、平面報導)積極向民眾宣導巷弄長

照站喘息之優點，另一方面積極鼓勵醫事 C據點

開放 10 時段可申請專職人力費用等獎助之誘

因，持續提升資源佈建。 

⚫ 社會局： 

一、 112年截至 12月底，本市設置 1,197處銀髮俱樂

部 1.0、574處銀髮俱樂部 2.0至 4.0，合計服務

4,727,363人次，平均每處銀髮俱樂部服務 2,669

人次。 

二、 本市持續媒合辦理單位於人口老化里別設置銀

髮俱樂部；輔導既有銀髮俱樂部擴充服務項目，

提升服務量能；並利用多元管道宣導長者踴躍前

往銀髮俱樂部接受服務，期實踐在地老化願景。 

三、 本案如審議通過，請權管局處持續推動相關因應作為。 

決    議：同意備查。 

 

捌、 討論案： 

案  由：健康醫療與照顧組 113年跨局處性平工作計畫規劃情形，提請審議。 

說 明： 

一、 依據新北市政府 112年 11月 10日新北府社綜字第 1122230167號函頒

之行事曆建議研商議案事項辦理。 

二、 本分工小組 113年跨局處推動性平工作計畫規劃延續 112年 2個議題： 

議題一：「多元性別就醫及照護友善措施」 

(醫管科主責、衛企科及秘書室協辦，所屬市立聯合醫院

(示範醫院)、所屬八里區衛生所(示範衛生所)；參與局

處：環保局)。 

議題二：「多元性別性健康宣導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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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疾管科主責；參與局處：教育局、民政局、警察局、觀

旅局、青年局)。 

三、 請醫管科及疾管科簡報，並請聯合醫院補充。 

四、 本案如審議通過，擬依期程持續推動相關作為。 

委員發言： 

委員許秀雯： 

當性傾向及性別認同有汙名的時候，對性健康宣導格外不利，為降

低刻板印象及性與性別的汙名，同時避免多元性別一詞誤用，建議

議題二名稱可改為「性別平等與性健康宣導」；另外關於宣傳方式，

建議成果先予委員確認內容妥適性後再行宣傳。 

顏玉如委員： 

去汙名化並非不分性別，是指可以看見不同性別在此議題之差異

性，從健康角度看不同群體預防性傳染疾病的保護因子及風險因

子，都不大相同；故建議可在問題說明/計畫緣起裡加入性傳染病或

高危險族群之基礎人口統計(例如年齡、族群及身分等)，透過資料

去突顯不同身分族群在社會處境脈絡下所面對的污名化或議題，同

時作為宣導上之提醒，另外請確認是否能發展一致性評估，作為宣

導計畫之對象整體知識取得成效。 

決  議：依委員意見修正後，按期程持續推動相關作為。 

⚫ 有關針對議題二「多元性別性健康宣導」之建議： 

一、 建議將名稱改為「性別平等與性健康宣導」。 

二、 請於問題說明/計畫緣起裡補充性傳染病或高危險族群之基礎人

口統計(例如年齡、族群及身分等)。 

三、 建議研擬一致性評估之可能性，作為宣導計畫之對象整體知識取

得成效。 

 

玖、 臨時動議：  

討論案由：有關獨居身心障礙女性議題一案。  

委員發言： 

委員王兆慶：新活力自力生活協會總幹事協請施逸翔委員向新北市性平會

提案，期望透過重度身心障礙高齡獨居女性玉姐案例向新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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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政府協調，是否可能以長期照顧之母法，依地方政府裁量

權，使現行提供之長照服務更加有彈性；但依我個人對長照

制度之了解，從分級制度時數限制來看，應無調整彈性，故

希望請社會局及衛生局以本會議為機會初步討論是否有其他

解方；另由於施逸翔委員亦有將本案提至大會，爰一併請教

各位委員及局處此案程序部分該如何處理較為妥適。 

社  會  局：性平會裡權益的倡導或觀念的溝通社會局都樂見，但本議題

個案是否可回歸至障礙者權利促進委員會，使其更為具焦且

透過較為專業之辦法與團隊去解決。 

委員許秀雯：此個案並非單純由新北市全責處理，因其包含了性別、身心

障礙狀態、階級等結構性問題，施委員是希望能了解如何整

合各局處資源去處理此案，若此案可送至大會討論，也是一

個可以透過跨局處協商解決的機會；今日於此會議提出，單

就先與各局處初步交換意見，了解是否有針對此一類型之方

案或對中央之倡議。 

顏玉如委員：時數是長照無法解決的本質問題，對於這樣結構性的問題，

在現今長照需求逐漸增加的狀態下，若只有送予機構一個方

式，排斥性一定較高，希望可提供當事人其他方式做選擇，

如身心關懷等；以程序面來說，我個人希望此會議討論完後，

再至障礙者權利促進委員會討論，資源討論會較多，並請相

關委員如施委員或余秀芷委員列席參與討論。 

委員許秀雯：建議以此個案為起點，把相關利害關係人找來，談現行制度

底下新北市政府可以做之部分，嘗試找出解決辦法。 

決    議：建議由性平幕僚局處社會局召集相關人員及今日在座參與討論之委

員召開專案會議，同時邀請障礙者權利促進委員會一同進行討論，

就此個案交換意見，如有必要再行提大會討論，本議題不再於本分

工小組列管。 

 

壹拾、 散會：下午 4時 10分。 


